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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0年 4月 12日舉行的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為社會保障受助人提供額外紓緩  
 
 

目的  
 
  本文件撮述福利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過往就政

府當局向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 "綜援 ")受助人及公共福利金 (下
稱 "福利金 ")受惠人發放額外金額的一次過紓緩措施所進行的討

論。  
 
 
向綜援受助人及福利金受惠人發放額外金額的一次過措施  
 
2007-2008財政年度  
 
2.  2007年2月 28日，財政司司長在發表 2007-2008年度財政預

算案演詞中建議，向綜援受助人發放額外一個月的標準金額，以

及向福利金 (包括高齡津貼及傷殘津貼 )受惠人發放額外一個月的

津貼。該等額外金額已於 2007年5月30日發放。  
 
2008-2009財政年度  
 
3.  為讓社會保障受助人共享經濟繁榮的成果，財政司司長在

2008-2009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建議向他們發放額外一個月的綜援

標準金額及額外一個月的傷殘津貼。政府當局並建議向每名高齡

津貼受惠人發放一筆過 3,000元津貼。該等額外金額已於 2008年 6
月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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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減輕物價上升對綜援戶的影響，政府當局並建議於

2008-2009年度，提早在按年調整周期前，根據現行機制 1調整綜援

標準金額。經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批准後，綜援標準金額由

2008年8月 1日起增加 4.4%。  
 
5.  在 2008年 7月 16日立法會答問大會上，行政長官公布了一

籃子的紓緩措施，其中一項是向綜援受助人發放額外一個月標準

金額、向傷殘津貼受惠人發放額外一個月津貼，以及向高齡津貼

受惠人發放額外兩個月津貼。該等額外金額已於 2008年9月發放。 
 
2009-2010財政年度  
 
6.  在 2009年 5月 26日，財政司司長公布了一籃子的進一步紓

緩措施，當中包括向綜援受助人發放額外一個月的標準金額，以

及向福利金 (包括高齡津貼和傷殘津貼 )受惠人發放額外一個月的

津貼。政府當局表示，提出這項一次過措施，是考慮到金融風暴

的衝擊既深且廣，很多基層市民亦同樣受到影響。該等額外金額

已於 2009年 9月發放。  
 
 
事務委員會的討論 

 
7.  政府當局分別於2007年3月30日、2008年3月17日及2009年
6月 8日向事務委員會簡介須獲財委會批准撥款的建議，有關建議

為綜援受助人及福利金受惠人提供的一次過紓緩措施。  
 
8.  部分委員雖然支持提供進一步的紓困措施，但關注擬議的

一次過措施在協助綜援受助人及福利金受惠人方面是否具有長遠

成效。這些委員認為，若證實現時的金額水平在高通脹和經濟低

迷時期對受助人都並不足夠，政府當局應考慮調高綜援金額水

平。這些委員強烈要求政府當局全面檢討綜援及福利金金額。  
 
9.  政府當局表示，建議的額外金額屬一次過紓緩措施。當局

過往每次根據個別情況而決定發放額外一次過金額。推行一次過

紓緩措施，是要減輕金融風暴對綜援受助人和福利金受惠人的衝

擊，並不表示政府當局認為現時的綜援和福利金金額不足。當局

將繼續按照既定調整機制，每年檢討綜援和福利金標準金額。  
 
10.  部分委員亦關注到，受金融風暴影響最深的低收入組別和

失業人士，並未受惠於一籃子紓緩措施，可是一次過紓緩措施又

                                                 
1 綜援標準金額於每年 2月按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 (下稱 "社援指數 ")過去 12個

月的變動幅度調整。社援指數是由政府統計處根據綜援住戶開支模式編製，

用作量度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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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為他們提供即時和直接的援助。這些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

向失業人士提供實質援助，例如失業津貼。  
 
11.  委員得悉，政府當局應付經濟低迷的措施，是以保留職位

為重點。就此，勞工處推出一系列措施以加強就業援助及支援。

委員並獲告知，綜援並非有需要人士唯一可獲得的援助。若證實

有需要接受援助，當局亦提供其他形式的援助，例如緊急救濟、

慈善信託基金的臨時現金援助，以及實物援助。社會福利署人員

會因應個別情況，向有需要人士提供適切的援助。  
 
最新發展  
 
12.  財政司司長在 2010-2011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公布多項一次

過措施，包括向綜援受助人發放額外一個月標準金額，以及向高

齡津貼和傷殘津貼受惠人發放額外一個月的津貼。政府當局將會

在尋求財委會批准前，於 2010年4月12日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的

撥款建議。  
 
 
相關文件 

 
13.  委員可參閱政府當局為事務委員會 2007年 3月 30日、 2008
年 3月17日及 2009年 6月8日會議提交的文件和相關的會議紀要，瞭

解有關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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